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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陕西科技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冷链学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科技大学、陕西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院、陕西杨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延安

自然搭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丹、杨玮、胡梁斌、莫海珍、李红波、刘振彬、姚丽姗、张珈祎、田露、杨

选龙、宋文章、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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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鲜果蔬冷链物流品质溯源系统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鲜果蔬进行品质溯源的一般流程、信息技术要求、信息管理要求和信息平台技术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鲜果蔬的品质监测与可信溯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附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29373-2012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GB/T 28577-2021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4616-2019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

GB/T 38155-201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8-2019 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

GB 31605-2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

GB/T 28843-2024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605，GB/T 38155和 GB/T 2884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冷链物流 food cold chain logistics
以温度控制为主要手段，使食品从出厂后到销售前始终处于所需温湿度范围内的物流工程。

3.2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3.3

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支撑维护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包括产品历史、应用情况或

所处位置等信息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连续性要素。

4 质量溯源一般流程

本系统基于生鲜果蔬冷链物流体系，其整体运作流程可概括为：生产采收→产地加工与包装→产地

仓储→冷链运输→销地仓储→分销与零售→消费查询→售后反馈。流程中每个环节均涉及一个或多个关

键溯源节点，并生成相应的品质与物流数据。系统通过物联网设备、人工录入及企业信息系统自动采集

各节点数据，经智能预警模型分析处理后，将关键信息存储至中央数据库。消费者及授权参与方可通过

溯源码，查询获取从生产源头到销售终端的全链条信息。具体涉及环节、数据源主体及信息流如图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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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鲜果蔬冷链物流溯源系统体系架构

5 品质溯源信息基本要求

5.1 信息种类

5.1.1 生产信息

生产信息主要包含:

a) 商品信息：商品名称、规格、数重量、生产日期、批次/系列号、原产地证明等;

b) 企业信息：生产企业和/或加工企业名称、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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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品牌信息：商品商标、品牌授权书等。

5.1.2 交易信息

交易信息主要包含:

a) 市场采购信息：采购合同、交易清单等：

b) 平台交易信息：合同/订单、发货单、支付单、发票等。

5.1.3 物流信息

物流信息主要包含:

a) 装运信息：装运过程的运单、提单、发货通知单、收发货日期、装运始发地/目的地、运输方标

识等信息;

b) 运输信息：物流过程的数重量、温湿度等运输记录、运输标识等信息;

c) 仓储信息：仓储过程的出入库记录、货物核销单、温湿度记录等信息。

5.1.4 品质信息

品质信息主要包含:

a) 政府监管部门发布的质量信息：商品质量抽检信息、企业监管信息、商品风险预警、质量分析

报告等；

b) 溯源参与方提供的质量信息：买家/用户评价信息、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第三方检验/检测报

告、交易平台上提供的商品及企业质量信息等。

5.2 溯源节点与关键信息

5.2.1 生产节点

作为溯源体系中的生产主体，应负责上传并维护其生产信息、原料信息及质量信息，其关键职责包

括记录种植数据、采收信息、加工记录、批次标识及自检报告等。

5.2.2 存储节点

作为溯源体系中的仓储主体，应负责上传并维护其仓储信息、环境信息及出入库信息，其关键职责

包括记录仓库位置、温湿度数据、库存状态、出入库时间及交接单据等。

5.2.3 运输节点

作为溯源体系中的运输主体，应负责上传并维护其物流信息、路径信息及运输环境信息，其关键职

责包括记录运输工具、路线轨迹、温湿度监控数据、振动数据及运输节点时间等。

5.2.4 销售节点

作为溯源体系中的销售主体，应负责上传并维护其交易信息、销售信息及终端信息，其关键职责包

括记录销售商信息、销售时间、销售批次、库存状态及消费者查询接口等。

5.2.5 系统管理节点

负责整个系统的用户管理、权限分配、数据审计与系统维护，其关键职责包括企业注册审核、密钥

对分发、角色权限配置、操作日志监控及系统异常处理等。企业注册后系统自动分发密钥对，私钥由企

业自行保管，公钥公开存储，用于各环节数据的数字签名与真实性核验。各环节企业管理员需在相应业

务模块中完成关键信息的上传与维护。

6 品质溯源信息管理要求

6.1 品质溯源信息基本要求

6.1.1 真实性

质量溯源信息提供方应确保所提供的质量溯源信息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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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规范性

质量溯源信息应按照规范进行采集和处理。

6.1.3 完整性

质量溯源信息应包括品质属性、质量关键指标和商品安全信息等；根据实际需要或产品特性，可补

充提供种植方式说明、环境认证标识、保存条件等相关辅助信息。

6.2 质量溯源参与方管理要求

6.2.1 生产企业

生产企业应建立生产加工信息记录制度，向溯源需求方提供与商品生产加工有关的信息，必要时可

提供原材料来源。

6.2.2 交易企业

交易企业应建立商品进货、销售等环节的交易信息记录制度，向溯源需求方提供交易信息，必要时

提供商品采购来源。

6.2.3 物流企业

物流企业应建立商品装卸、运输、仓储信息记录制度，向溯源需求方提供物流信息。

6.2.4 交易平台提供商

交易平台提供商应建立平台商品/商户审核管理制度，向溯源需求方提供平台交易信息，必要时提

供商户资料。

6.2.5 第三方检验机构

具备资质和技术能力、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应根据商品质量风

险分析，建立开展质量溯源服务的检验/验证管理制度，向溯源需求方提供商品溯源信息和质量验证服

务，包括装运前检验/监装证书、原产地证明、特殊货物全程温/湿度监控数据等。

6.2.6 信息更正

各质量溯源参与方发现提供/发布的商品质量溯源信息存在虚假、错误等问题时，应及时予以更正,
并消除不良影响。

6.2.7 信息监督

政府监管部门对生鲜果蔬品质溯源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管,并按规定提供生鲜果蔬品质溯

源的公开信息。

6.3 质量溯源信息应用要求

6.3.1 溯源信息编码与标识

溯源码应满足查询商品质量溯源信息的基本功能要求，质量溯源参与方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标志载

体，宜采用商品条码、二维码、电子射频标签(RFID)等信息化标识手段。

6.3.2 溯源信息保存

质量溯源参与方应建立信息管理制度，确保溯源信息及时备份和完整保存；溯源信息保存期限应满

足信息管理者所在国家(地区)的相关技术法规要求。

6.3.3 溯源信息共享

质量溯源参与方在收到溯源请求时，应根据商业协议/约定提供相关的溯源共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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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品质溯源信息平台功能要求

7.1 基本要求

开展生鲜果蔬品质溯源业务的信息平台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具备数据信息采集、数据信息交换共享、溯源节点选择、数据信息查询、数据统计分析、质量

溯源反馈等功能模块；

b) 业务数据字段、相关通讯接口和通讯报文格式等符合质量监管部门的技术规范要求。

7.2 数据信息采集

信息平台采集、汇总、整理质量溯源信息，并根据具体商品的溯源节点采集充分有效的关键信息。

7.3 数据信息交换共享

质量溯源信息提供方根据监管要求、商品风险、客户需求向信息平台提交商品质量溯源信息，信息

平台按照协议格式接收并反馈信息,信息平台以溯源码等信息链接手段向溯源需求方提供商品质量溯源

信息查询。

7.4 溯源节点选择

信息平台根据客户需求、商品特性、法律法规要求等确定溯源节点，开展商品质量溯源。

7.5 数据信息查询

7.5.1 查询功能

信息平台应实现不同分析维度下、异构溯源系统之间对溯源数据的统一使用，具备商品去向查询、

溯源信息综合查询、多模式溯源查询等功能，信息平台还应记录并显示消费者通过溯源码查询某条信息

的次数，必要时可设置查询期限和权限，防止信息滥用。

7.5.2 商品去向查询

主要查询商品位置信息，如商品生产、采购、物流、仓储直到消费环节的位置信息。

7.5.3 溯源信息综合查询

主要查询质量溯源信息，如质量情况企业自我声明、认证证书、装运前检验报告、检验检疫结果、

消费者反馈情况等质量溯源信息。

7.5.4 多模式溯源查询

通过设定溯源条件，即可查询到指定条件下的质量溯源信息，如“生产商+溯源码+批次”查询指定商

品生产商溯源信息，如“交易商+商品码+批次”查询指定商品贸易商溯源信息。

7.6 数据统计分析

信息平台通过数据统计和挖掘分析，提供指定时间段内的统计结果和分析报告。

7.7 质量溯源反馈

信息平台应能获取质量溯源参与方的反馈信息，及时处理质量溯源方面的投诉、举报，必要时向质

量监管部门反映相关情况。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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